深圳证券交易所                                     


关于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面向
专业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上市
申请文件的反馈意见

[bookmark: _GoBack]债券业务中心反馈函（公）〔2026〕第18号

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国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本所依据相关法规对2026年3月12日受理的深圳市福田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并上市申请文件进行了审核，并形成如下反馈意见：
1.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棚户区改造及城市更新业务毛利率分别为0%、19.09%、16.19%和25.59%；物业租赁业务毛利率分别为78.50%、70.30%、61.67%和53.74%。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报告期内棚户区改造及城市更新业务毛利率波动、物业租赁业务毛利率持续下滑的原因，以及对发行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2）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业务指引第2号——审核重点关注事项（2025年修订）》（以下简称《审核重点关注事项指引》）第四十一条的规定完善信息披露。
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2.最近三年及一期，发行人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分别为24,107.39万元、26,083.84万元、29,925.10万元和-3,129.40万元；其他收益分别为271.96万元、11.55万元、13,917.18万元和10.50万元；投资收益分别为24,580.13万元、7,916.97万元、3,586.90万元和4,027.68万元。请发行人：
（1）补充披露最近一期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亏损、最近一年其他收益大幅增加的原因；
（2）结合其他收益和投资收益的具体内容，补充披露可持续性，以及对发行人盈利能力和偿债能力的影响。
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3.最近三年及一期末，发行人有息负债余额分别为578,597.66万元、789,442.82万元、2,338,175.30万元和2,180,114.53万元。最近一期末，发行人银行借款占有息负债的比重为27.91%。请发行人补充披露是否存在《审核重点关注事项指引》第十六条和第二十一条规定的情形。
请主承销商对上述事项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公司债券发行上市审核规则》等有关规定，请你公司对上述问题逐项落实并在30个工作日内提交回复意见。不能按期回复的，请于到期日前向本所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并说明理由。延期时间最长不超过30个工作日。未在上述期限内回复意见，且未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或者按期提交延期回复的申请，但未说明理由或者理由不充分的；或者未在延期时间内提交前述相关材料且未申请中止审核的，本所可作出终止审核的决定。反馈回复涉及修改募集说明书的，请以楷体加粗标明。若对本反馈意见有任何问题，请致电本所审核人员（姓名及电话附后）。


审核员：胥先生、范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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邮箱：xyxu@szse.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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